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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政办〔2021〕13号

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开发区、万佛湖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直属

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政办〔2021〕5号）精神，加快推动畜牧业

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畜禽产品供应安全保障能力，提出如下实

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坚持“市场主导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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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引导、防疫优先、绿色发展”基本原则，推行“规模养殖、集

中屠宰、冷链运输、冰鲜上市”发展模式，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

支撑。到 2025年，肉蛋总产、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和畜禽粪污综合

利用率分别达到 6.9万吨以上、80%以上和 85%以上；到 2030年

分别达到 7.2万吨以上、85%以上和 90%以上。

二、发展优势主导产业，实施标准化生产提速行动

（一）优先发展主导产业。对接长三角市场需求，打造优质

农产品生产基地，优先发展生猪和麻黄鸡、白鹅、肉鸽等产业。

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，首先是发展

生猪养殖，立足固安全保供给，以规模养殖为主，中小养殖场户

补充，稳定生猪生能，保证适度增幅。其次是大力发展麻黄鸡、

白鹅、肉鸽等优质肉禽，鼓励社会化服务中介组织，推动肉禽大

幅度增长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乡镇、开发

区负责落实。以下均需各乡镇、开发区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加快良种培育与推广。紧跟市场消费需求变化，引领

养殖品种结构调整，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和应用。建立畜禽遗传资

源保护机制，推动保种场建设，挖掘地方品种资源，实行应保尽

保、有序开发。到 2025年，生猪和肉禽品种良种覆盖率较 2020

年提高 10%左右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科技局、县财

政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推进饲料营养标准化。大力开展培训，推广畜禽日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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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，调整优化饲料配方结构，降低饲料成本，促进玉米、豆

粕减量替代。开展粮改饲示范，增加青贮玉米种植，探索建立秸

秆加工、配送专业化企业和服务组织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。（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科技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等

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提升畜牧业机械化水平。推广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

套技术，推进养殖工艺与设施设备集成配套，落实农机购置补贴

政策，引导养殖场（户）购置自动饲喂、环境控制、疫病防控、

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

县农机服务中心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发展适度规模养殖。鼓励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发挥引领

带动作用，通过统一生产、统一服务、统一营销等方式，形成稳

定的产业联合体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，引导养殖场（户）改造提

升基础设施条件，扩大养殖规模，提升标准化养殖水平。到 2025

年，创建省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3家以上，创建市级示范

场 12家以上。积极培育养殖专业合作社、现代家庭牧场等新型经

营主体。加强对中小养殖户的指导帮扶，不得以行政手段强行清

退，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中小养殖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带

动中小养殖户专业化生产，加强县乡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，

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，为中小养殖户提供实用科技服务。实施一

批科技计划项目，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

科技局等部门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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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控重大动物疫情，实施能力建设筑基行动

（一）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。依法督促畜禽养殖、贩运、

屠宰加工等各环节从业者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，落实常态化防

控关键措施。建立健全畜禽贩运和运输车辆监管制度，对运输车

辆备案实施动态管理。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分类指导和技术培训，

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防控模式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交通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。落实各乡镇、开发区防疫属

地管理责任，完善部门联防联控机制。强化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排

查，建立重点区域和场点入场抽检制度，健全动物疫情信息报告

制度，实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。进一步提高应急应对水

平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严厉打击收购、贩运、销售、随意丢弃

病死畜禽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（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交通局等部门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认真执行分区防控制度。进一步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

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措施，强化生猪调运落地监管，规范生猪调运。

积极稳妥开展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无疫场区建设，开展动物疫病

净化，优先净化垂直传播性动物疫病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

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提高动物防疫监管服务能力。加强动物防疫队伍建设，

依托现有机构编制资源，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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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控制机构，加强县级动物疫病防控实验室建设，增加人员，

保障工作条件和工作经费。保障村级动物防疫员合理劳务报酬，

充分发挥执业兽医、乡村兽医作用，鼓励大型养殖企业、兽药及

饲料生产企业组建动物防疫服务团队，提供“一条龙”、“菜单式”

防疫服务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委编办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

人社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构建现代加工流通体系，实施屠宰管理升级行动

（一）提升畜禽屠宰规范化水平。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

创建，健全生猪屠宰管理各项制度，推进各项管理措施落实落地。

加快家禽屠宰转型升级，鼓励大型畜禽养殖企业、屠宰加工企业

开展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配送、销售一体化经营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

县商务局、县发改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健全畜禽产品冷链加工配送体系。引导畜禽屠宰加工

企业建设冷库、低温分割车间等冷藏加工设施，配置冷链运输设

备。推动物流配送企业完善冷链配送体系，拓展销售网络。规范

活畜禽跨区域调运管理，完善“点对点”调运制度。倡导畜禽产

品安全健康消费，鼓励发展畜禽产品电商和开设消费体验店，逐

步提高冷鲜肉品消费比重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交通局、

县商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提升畜牧业信息化水平。加强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

计算、区块链、物联网、移动互联网、北斗等技术在畜牧业的应

用，提高圈舍环境调控、精准饲喂、动物疫病监测、畜禽产品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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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等智能化水平。支持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健全电子档案，实行生

产经营信息直联直报，实现全产业链信息化闭环管理。加大支持

力度，推进生猪等产业互联网建设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

县统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强化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监管。实施县级畜禽产品

检测能力提升工程，强化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。落实畜禽产品市

场准入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，加大对非法添加违禁物质等违法行

为的打击力度，并将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向社会公开。实施检打联

动和行刑衔接，落实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保障畜

禽产品质量安全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公安局等部

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促进种养循环，实施绿色畜牧发展行动

（一）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大力推广“截污建

池、发酵还田，一场一策、制肥还田，区域收纳、集中处理”的

“3+N”路径模式。组织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行

动计划（2021－2025年）。统筹推进病死猪牛羊禽等无害化处理，

完善保险联动机制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生

态环境分局、县银保监组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促进农牧循环发展。加强农牧统筹，将畜牧业作为农

业结构调整的重点。探索建立畜禽粪肥到田间“最后一公里”机

制，促进粪肥还田。加大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推广，充分利用

草山草坡，因地制宜发展草食畜牧业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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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。科学布局畜禽养殖，促进养

殖规模与资源环境相匹配。推广空气过滤、高度厌氧、封闭运行

等工艺，控制养殖臭气排放，推广绿色发展配套技术。严格执行

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，依法加强饲料中超剂量使用铜、锌等问

题监管。加强兽用抗菌药综合治理，实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、

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和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。（县农业农村

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畜牧业品牌建设。实施品牌培育行动，大力推进

以绿色为主导的“三品一标”产品生产，培育在全国及长三角地

区有影响力知名品牌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商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

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组长，

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副组长，县发改委、县科技局、县

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交通局、

县商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林业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金融服

务中心、县农机中心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舒城县促

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制定发展目标任务，分解到各乡镇、

开发区，把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范围，强化

政策措施。不得超越法律法规规定，实行禁养限养。各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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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强化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切实抓好政策支持、资金投入、

技术支撑等措施落实。（县发改委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

（三）保障发展用地。将畜禽养殖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予

以优先保障。养殖生产及其直接关联的畜禽粪污处理、检验检疫、

清洗消毒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养殖设施用地，可以使用一般

耕地，不需占补平衡。畜禽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

田，涉及少量永久基本农田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允许使用但须补划。

加大林地对畜牧业发展的支持，依法依规办理使用林地手续。鼓

励节约使用畜禽养殖用地，允许养殖设施建设多层建筑。提高土

地利用效率。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等

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金融支持。将土地经营权、养殖圈舍、大型养殖

机械和活体畜禽纳入可抵押目录，适当延长畜禽养殖类项目流动

资金贷款期限，积极推动订单、保单融资。落实畜禽政策性保险，

开展生猪、肉鸡价格指数保险试点，鼓励探索开展其他畜禽养殖

收益险、畜产品价格险，引导企业参与期货交易。鼓励社会资本

设立畜牧业产业投资基金和畜牧业科技创业投资基金。（县银保监

组、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加大财政支持。统筹安排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，加

大农业产业化基金支持畜牧业发展力度，加大资金支持畜牧业发

展。落实畜禽规模养殖、畜禽产品初加工等环节用水、用电优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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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扶持政策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。

（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六）增强市场调控。依托现代信息技术，加强畜牧业生产

和畜禽产品市场动态跟踪监测，及时、准确发布信息，科学引导

生产和消费。（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商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

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。严格落实国家畜牧兽医相关法律

法规，提高畜牧业法制化水平。简化畜禽养殖用地取得程序以及环

境影响评价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等审批程序，缩短审批时间，推进

“一窗受理”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（县司法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021年 8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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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16日印发


